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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

———兼论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

陈　来

摘　要：回顾以冯友兰为中心的关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的思想讨论，结合哲学诠释学 的 视 野，可 以 清

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从“批判的继承”转变为“创造的继承”。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诠释与应用实践”，达致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目的，使中国文化 在 保 持 认 同

的同时不断发展创新。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

化的发展中使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

而需要不断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训诂层次，而应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

开放，把文本的思想与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 文 化 传 承，不 是

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单一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

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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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文化上强调适应新社会的新道德。２０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以革命为中心，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方针虽然形式上讲批判地继承，但在道德

文化领域实际上是以革命、批判、否定为主。在这种处境中，冯友兰之思想文化所关注的重点，便不

能不转向论证传统文化继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提出的一些论题闪耀着反抗教条主义、维护中华

文化的思想光芒，在当时的时代状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１９５７年１月８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

问题》，这篇文章是根据他的一次讲演修改而成的①，文章中的主要观点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将这篇文章作了摘要，我们首先跟随这个摘要作一些分析，以完整地

了解他的主张和思想。自序的摘要如下：

　　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 学 研 究 中，对 中 国 古 代 哲 学 似 乎 是 否 定 得 太 多 了 一 些。
否定得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②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以后，至１９５７年夏“反右”开始，经过建国后七年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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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面目一新，毛泽东与执政党因此有了充分自信，故而提出“双百”方针，以求促进文化的繁荣

与发展①。在此背景下，１９５７年初，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哲学学者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提出对

解放以来在日丹诺夫和苏联研究范式影响下，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须加以反思。冯

友兰则把这种反思集中在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上②。问题的核心是，在日丹诺夫范式下，我们对古代

哲学基本上是持否定性态度，很难谈得上继承，因此应该加以改变。然而，怎样改变呢？

　　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过去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差不多完全

注意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近几年来，我才注意到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当然，注
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时，我们

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

接关系的。但是它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③

冯友兰认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主要是对哲学命题的继承，因此如何分析哲学命题便成为这篇

文章的焦点。要解决古代哲学的继承问题，就必须解决哲学命题的分析方法。他提出，一切哲学命

题都有双重意义，即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马克思主义或苏联的研究方法注重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
如提出这些命题的社会阶级基础等，但这样的方法不能解决古代遗产的继承问题。应该承认，冯友

兰的这个看法，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主张应该注意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这样才可能解决继承的

问题。这是此文最主要的论点。

　　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
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

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

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
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可是，也
不是所有命题都有这两方面的意义。有的话只有具体意义，抽象意义不多。如《论语》说：“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人把朋作“凤”字解，如果这样，它的抽象意义就不多了。④

他主张，要区分哲学命题的意义，他所说的一个命题的具体意义，应该是指提出这一命题的哲学家在

提出这一命题时其观念的具体所指。因为哲学命题的意义就是其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一定是一般的

（或抽象的），而不可能是具体的，但哲学家在说出这个命题时他的所指可以有具体性。如“学”在文

字的意义上就是普遍的、一般的，但孔子当时所说的学是指六艺之学，是具体的。所以一个命题往往

确实有双重意义。冯友兰认为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不能继承，继承的是其抽象意义。

　　也许，有些命题的抽象意义，是后人加上去的。可是有些命题的抽象意义，确是本来有的。
近来我们作了些把古代经典著作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工作。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如果

只注意到一些命题的具体意义，翻出来就不正确。如《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

“天下”应该怎样翻译呢？有人说应该译作“中国”。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经典的时候，多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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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同年５月他又说：“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６日陆定一向知识界作题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对我国文化遗产中的有

益成分，有粗心大意一笔抹煞的倾向。这是当前主要的倾向”。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略论“百家争鸣”》也指

出了这一点：“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

以有权 发 表 自 己 的 见 解。”参 见 赵 修 义、张 翼 星 等 编：《守 道１９５７：１９５７年 中 国 哲 学 史 座 谈 会 实 录 与 反 思》，上 海：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第５０７页。

有关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可参看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１９５７：１９５７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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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成帝国，这是不对的。因为，先秦所谓中国是指中原，而天下则还包括“蛮貊”。如果把天下翻

译成中国，也应该把天下为公译为今日 之 中 国 为 公 或 帝 国 为 公，这 与 原 来 的 意 思 不 完 全 相 合。

因为，就那个时候的人对于地理的知识说，他们的所谓天下，其范围不过是今日的中国，但是他

们作这个命题时，他们的意义并不限于今日的中国。上面的翻译，都只注意到这个命题的具体

意义。这个命题是有这个意义，可是它不止于此，它还有抽象意义。从抽象意义看，古人以为凡

“天”以下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天下。《中庸》所说的“天之所复，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

就是天下这个名词的涵义。将来，如果发现别的星球上有人，并和地球上的人有交往，它上面的

地方，虽不是地之所载，但天下的抽象意义仍然也可以包括它。这样意义的天下为公我们就要

继承下来。①

冯友兰这里主要讲了“天下”的翻译问题，没有讲整个命题的意义。今天来看，“天下为公”的命题，其
字面的直接意义指天下是天下人共有之天下，其思想意义则在后世的理解中不断得到丰富。“天下

为公”一段在《礼运》篇中是对上古社会的一种理想化的描绘，体现了古代儒家关于“大同社会”的构

想，即认为大同社会是“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一切为公而不为己；政权传贤

不传子，用人选能不任亲，孝慈既行于家，亦推广于社会。古代的天下观和大同社会理想，以及公而

无私的价值观，为后世儒家所传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并成为近代中国人推翻君主制、

追求共和、向往理想社会的重要理念基础，这些是应该继承的。

　　我们现在还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分别一个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这个讲法，是
否很特殊呢？其实并不特殊，许多哲学家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以研究黑格尔为例。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都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有合理的内核，这就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大家知道，黑格尔是个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与他的唯心主义密切联系着的。他讲的发展，就是那个绝对观

念的发展，由不自觉经过外在化而自觉，由为自到为他。这是绝对观念的发展。我们认为他的

辩证法是合理内核，就是取其发展的抽象意义，而不是取其具体意义，就是说，取其发展而不取

其绝对观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黑格尔的方法

与其体系有矛盾，这也是就其方法的抽象意义说的，如就其具体意义说，并无矛盾。马克思说黑

格尔是头脚倒置的，要把它扶正过来。这也就是要注意黑格尔的许多命题的抽象意义，不然是

不能扶正的。②

冯友兰认为，分别抽象和具体，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分析哲学史的一贯方法，如他们都强调马克

思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但具体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精神观念的辩证法，马克思则剥离

了黑格尔体系中与精神观念联结一体的辩证法，吸取了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在冯友兰看来这也是在

抽象的意义上吸取的。换言之，在他看来，哲学史上一切思想家对前人思想的吸取都包含着在抽象

意义上的继承，马克思也不例外。他要用马克思的例子来加强他的观点的说服力。

　　因此我们说，把过去哲学中的一些命题从两方面讲，分别其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许多哲

学史家本来就是如此做的，不过我们现在要自觉地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可以看出哲学史中

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当然，假使过重于在抽象意义方面看，可继承的东西又太多了，

甚至连君君、臣臣也有人看做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如果过重于在具体意义方面看，

那么可继承的东西就很少了。必须两方面都加以适当的注意，适当的照顾。这样，我们就可以

对古代哲学思想有全面的了解。③

的确，历史上的哲学史家，可以说本来就是、一直就主要是在抽象意义上去吸取、继承以往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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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这种区别两种意义的方法，抽象继承的方法，本来就是历史上一切文化传承的方法、途径，
并不是冯友兰个人的发明。而他所说的过重于在具体意义上看，就是指强调用阶级或阶级斗争的眼

光去看。他所说的命题的两种意义，其实主要就是针对那些被阶级分析方法所否定的命题和思想，
而并不是一切哲学命题。因为有些命题可能只有一种意义，如“人非生而知之者”。

　　上面的论证归结到另一个问题。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我们若专注重于其抽象意义，
它是不是对一切阶级都有用呢？要是这样，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思想，是不是就不是上层建筑

呢？庄子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庄 子·胠 箧》篇 中 说：“盗 亦 有 道：夫 妄 意 室 中 之 藏，圣 也。
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此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

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 下 也 多。……圣 人 不 死，大 盗 不 止。”在 当 时 的 统 治 阶 级 看，跖 是 一 个 大

盗；在农民看来，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论。专就庄子这一段话讲，他的意思

就是把仁义道德看成像刀枪等武器一样，谁都可以用，仁义道德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可以为

反抗阶级服务。他认为仁义道德就是一种组织力量，谁想组织起来，谁就用它，不用不行。谁用

它，它就为谁服务。《庄子》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例，以说明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

的成分。这个问题，我大胆地提出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①

最后这一段是讲，承认抽象意义是不是使得有些哲学命题可以成为为一切阶级所利用、服务的工具？

冯友兰认为确实是这样。他认为，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是没有阶级性的，或超阶级的，阶级性属于具

体意义，可以想见，在当时确认这一点，还是需要理论勇气的②。
可以认为以上的摘要是他自己认可的这篇文章的主要与核心部分。在摘录之后他说：“这篇文

章的内容，后来被称为‘抽象继承法’。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不很妥当，但是其基本的主张，我现

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③那么，哪些提法他后来觉得不很妥当呢？可以成立的基本主张是何所指

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二、道德遗产的继承内容

由于这篇文章所说的继承问题，是整个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道德继承的问题，所以冯友

兰《三松堂自序》的摘要中没有特别包括道德继承的部分，而本文的主题是要研究他在这一时期的道

德思想。为此，我们把这篇文章有关道德继承的部分也引用如下：

　　孔子所说的“爱人”也有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孔子所说的“爱人”是有范围

的。儒家主张亲亲，认为人们因为血缘关系而有亲疏的不同，爱人是有差等的。……这是就孔

子底这句话的具体意义说。就其抽象意义说，孔子所谓“人”既 然 与 现 在 所 谓“人”底 意 义 差 不

多，他所谓“爱人”，也不是没有现在所谓“爱人”底意思。从抽象意义看，“节用而爱人”，到现在

还是正确的，是有用的，可以继承下来。我们现在不是也主张勤俭办社，关心群众吗？孔子所说

“为仁之方”即实行“仁”底方法为“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过去我

们说孔子这样讲有麻痹人民、缓和阶级斗争底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可能有这样的意义。但从

抽象意义方面看，也是一种很好的待人接物底方法，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用。④

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仁的思想内涵就是“爱人”，这里的“人”在命题形式上就是与“物”（动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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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物质存在）相对的“人”，而不是像阶级斗争论流行时期所解释的是专指贵族。更重要的是我们如

何积极地去运用古代思想资料，即使有些命题在古代没有现代所需要的意义，也无碍于我们扩展其

意义，赋予其时代的意义，如“节用而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不是处理阶级斗争和阶级

关系的方法，但可以是处理一般人与人的关系的方法，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仍然适用。冯友兰

在大力突出阶级斗争的时代，努力肯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意义，实属难能可贵。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在中国哲学史底丰富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讲修养方法与待人处世

底方法。这些思想按其具体意义说，都是封建社会底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但按其抽象

意义说，大部分还是可以继承的。《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命

题若从其具体意义上说，就要注意“之”字所代表的是什么。若从其抽象的意义上说，不管“之”
字代表什么，作为我们的为学方法，还是有很大用处的，是可以继承的。朱熹把这几句话作为白

鹿洞书院学规底一部分，称为“为学之序”。就其抽象的意义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为学之序”。
在白鹿洞书院底学规中，还有一条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这是“修身之要”。
这一条底抽象意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说话行动要老老实实，不闹情绪，接受批评”，这还是很

好的“修身之要”。另外还有读书底方法。朱熹曾说过读书要“循序而渐进，致一而不懈，从容乎

句读文义之间，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就其抽象意义说，这也是很好的。①

这部分论及的修养方法和处事准则与道德文化 更 有 直 接 关 系。言 忠 信，行 笃 敬，惩 忿 窒 欲，迁 善 改

过，不仅是修身方法，也是德性养成的方法。至于朱熹讲的读书法，更不能把它只看成读封建主义之

书的方法，而否认其对读书的一般指导意义。总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把一切古代文化看作封建文化，
看成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执著于古代文化的具体的阶级性，确实在继承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而冯友兰的继承方法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左”的思潮和教条主义的主宰，
加上他的提法很容易被别人与他自己的新理学体系联系起来，所以在当时必然要遭到批判。

以上是冯友兰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和部分。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哲学的陈述或命题，以“学而时

习之”为例，作者产生它时，本身就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但一 个 即 使 是 具 体 的 观 念，见 诸 文 字（或 语

言），即获得了一般的形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作者写作时表达的可能是其在某时某地针

对某一特定对象而发的相思情感，是具体的，但一旦表达在带有一般意义的文字形式上，这文字形式

便已经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普遍形式和共相，后人读此诗句时，或运用此诗句时，便可在其普遍形式

所允许的范围内，体验、赋予或表现与原作者不全相同的具体情感。其他文本的理解或诠释也都如

此。文化实践历来如此，文化的传承从来都是对作品在其形式边界之内的一般意义的传承。除非研

究李白个人生活史，才会关注这一句诗的具体意义，这是与 文 化 传 承、继 承 所 面 对 的 问 题 完 全 不 同

的。如果历史上的作者表达的本来就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陈述，如“读书要循序渐进”，则后人当然

也就完全从普遍意义上去加以理解了。因此，如果一个陈述或命题在产生时是一个具体的共相，而

在文化传承中，其“具体”的一面便被模糊化，人们真正关注、发挥的是其“共相”的一面。文化的实践

就是尽力扩展其一般形式的普遍的可能意义，来实现人对文字形式运用的能动性。

１９８２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时的答词中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表现为

如何继承精神遗产的问题，五十年代中期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一时讨论得很热烈。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简单地宣布：过去的哲学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而毫无继承的价

值。现在应当不管过去，只当它并不存在。现在应当从零开始，一切都要重新建立。这种观点

显然在理论上过分简单化，在实践上也行不通。过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任何主观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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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法抹杀它。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现在是过去的继续和发展。①

这是在那场讨论二十五年之后作者首次表达的态度，而在此后不久的《三松堂自序》中，更完整地表

达了其晚年的立场。

三、对“继承”的理论分析

１９５７年５月，冯友兰又写了《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文章说：“《光明日报》１９５７年１
月８日登载了我的《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底一篇文章。……在我那篇文章里有许多地方讲得

不够全面；对于有些问题底提法，也不恰当。关于这个论点底有些方面，我当时实在也没有想得很清

楚。几番的讨论，……给我很大的启发。现在我觉得我底基本论点，倒是更明确了。这大概就是辩

证的发展底一个例证吧！”②在这篇文章中，冯友兰首先谈了继承的问题：“所谓继承，包括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继承，就是关于继承底意义底问题；第二，怎样继承，就是关于继承底方法底问题；第三，

继承什么，就是关于继承底内容与选择标准底问题。关于第一个与第三个问题，在我底那篇文章中

没有谈到。我所谈的主要的是第二个问题。在我那篇文章中，以至于在后来的座谈会中，这一点没

有交代清楚，因此引起了一些混乱。”③

关于什么是继承，冯友兰指出：“在历史发展底各阶段中，各阶级从已有的知识宝库中取来的一

部分的思想，必须加以改造，使它跟自己的需要与当时的知识水平结合起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④

又说：“在历史发展底各阶段中，各阶级向已有的知识宝库中，取得一部分的思想，加以改造，使之成

为自己底思想斗争底武器，在自己的事业中，发生积极作用。这就是思想继承。在中国历史中，思想

继承，本来是这样进行的。”⑤可见，冯友兰认为“继承”必须要对所选择的古代思想加以改造，跟新的

知识水平结合，同时代的需要结合。他认为其实历史上的文化继承一直如此。那么，为什么在社会

主义时期，继承的问题遇到困难了呢？他认为西方近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从西方近代知识宝

库中继承的东西，都没有遇到是否要从封建时代知识宝库中继承的问题，这是个新问题，“因此中国

哲学底继承问题就成为问题”。

可见，更重要的问题还是“要不要继承”。如冯友兰所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大家强调，
古代与现在‘毫无共同之处’，好像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从头做起。那就无所谓继承问题。现在这种

见解已证明为错误的了。大家都承认：即使在封建社会底知识宝库中，也还有不少我们可以继承的

哲学思想。我们要把这些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改造，以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底事业服务。这

是大家都承认的”⑥。到了１９５６年，大家在理论上都已经承认中国文化的遗产，有不少可以继承的部

分，于是关键就转变为怎样继承、继承什么了。
关于怎样继承，他说：“在《光明日报》那篇文章里，我主要地是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张在研

究古代哲学底工作中，要把哲学体系中的主要命题，加以分析，找出它底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如果

有可以继承底价值，它底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可继承的。在研究古代哲学底工作

中，我们如果注重其中命题底抽象意义，就可见可以继承的比较多。如果只注重其具体意义，那可以

继承的就比较少，甚至于同现在‘毫无共同之处’，简直没有什么可以继承。”⑦这就指出了阶级分析方

法导致的文化继承困境，在当时已经十分突出。问题是不能仅仅指出其困境，还要在理论上说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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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问题，这就是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的意义。
关于继承什么，他说：“近来大家都承认我们古代哲学中的优良传统，是其中的有科学性、人民性

与进步性的东西，是其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也就是其中的有唯物主义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中国过

去的哲学中是很丰富的。我们所要继承的，首先就是这些东西，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在《光明日报》
那篇文章里，我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怎样继承。”①科学性、人民

性、进步性是当时党和政府提出的文化继承的标准，对此冯友兰并没有异议，其实，从今天来看，这些

标准还值得讨论，尤其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这三性都不能解决道德继承的问题。

１９５７年，在这个有关继承问题的讨论中，作为中共理论家的代表之一的胡绳提出了一些观点，
值得关注。“唯物主义者吸取唯心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某种思想资料，决不是很简单的，好像从旧房子

上拆下砖瓦来安到新房子上一样。”“当我们把这些思想资料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以后，也不

是使它变成既非唯心又非唯物的成分，而是要给它唯物主义的解释，使它和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相

结合起来。”②这与冯友兰当时对继承的理解没有冲突，冯友兰也强调继承不是现成地搬用吸取，而是

要改造，要结合。但胡绳这个提法也包含着严肃的意义，不予以回应，就不能完全解决继承问题上的

疑惑。所以冯友兰也指出：“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一块砖瓦，从旧房子上拆下来，它必然也带了些

石灰泥土之类，必须把这些旧房子底残余去掉，然后才可以安到新房子上，成为新房子底一部分。但

是毕竟要有那么一块砖瓦，然后才可以对于它进行改造。如果旧房子上的砖瓦，都是如此同旧房子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同新房子‘毫无共同之处’，那么在拆散旧房子底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像样

的东西遗留下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以改造，使其成新房子底资料了。”③那么，在一个即使是

唯心主义的体系中，有没有一些非唯心主义的成分，或既非唯心也非唯物的成分？我们认为肯定是

有的，如王阳明心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的知行合一思想就是非唯心主义的，或既非唯心也非唯物

的哲学命题，是应该继承的，即可以加以改造、结合当代的实际需要而继承的。冯友兰所说的，就是

在文化资源上要承认有一些新旧时代共同需要的成分，当然在文化传承的实践中旧的成分要经过改

造使之成为适应新的需要的成分。至于胡绳所说的要给哲学思想资料以解释，这正是解释学实践题

中应有之义，而解释绝不是具体意义的解释，必然是在其一般形式层次上进行的解释。

四、晚年的分析和反省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对１９５７年提出的“抽象继承论”作出了反思，如“这篇文章的有些提

法，是不很妥当”。其实他早在《再论》中也承认“在我那篇文章里有许多地方讲得不够全面；对于有

些问题底提法，也不恰当”。那么，哪些提法他在晚年觉得是不妥当的呢？

“首先是由于‘抽象’这个词的严格的哲学意义没有先说清楚。”④他在《再论》中也承认：“一提到

抽象，有些人就会联想到形式逻辑式的抽象。这种抽象诚然是很简单、很省力，但是不能解决实际问

题。但是我所说的抽象，不是那种抽象。为了避免误解，我在以下不用‘抽象’与‘具体’这两个字眼，
而用‘一般’与‘特殊’这两个字眼。”⑤这就是说，他其实更倾向用“一般”来替代“抽象”，以免引起误

解，但是他已经习惯使用“抽象”一词，以至于他在后来也还是经常使用该词。而我们更愿意把他的

思想称为“普遍继承法”。
“其实，把哲学的继承归结为对于某些命题的继承，这就不妥当。哲学上的继承应该说是对于体

系的继承。一个体系，可以归结为一个或 几 个 命 题，但 是，这 些 命 题 是 不 能 离 开 体 系 的。离 开 了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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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那些命题就显得单薄、空虚，而且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容易作出误解。”①也就是说，他在晚年

承认，把继承的问题归结为哲学命题的继承，是不妥当的，突出哲学命题是不妥当的。冯友兰的这种

讲法虽然吸取了１９５７年人们对他的批评，但其实继承也常常是对命题的继承，在实际文化实践中，
特别是大众的文化实践中，基本上都是对观念和命题的继承，很少是体系的继承。我们现在多把继

承归结到思想和理念的继承，而不再用“命题”的提法。
“说一个命题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这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个哲学命题所说的，总是一般性

的原理，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所以一个哲学命题，应该只有抽象的意义。一个一般的原理，在它实现

的时候，在它成为现实的存在的时候，总要寄托于一些具体的情况之中，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人们对

于一个一般原理的了解，也可以因其所处的情况或所有的科学知识的不同而不同。……其实严格地

说，一个哲学命题不能有具体意义，它应该排斥具体意义。我原来所说的具体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哲

学命题在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或是人们对于它的不同了解，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所要排斥的。我原来

的提法的这些不妥之处，也是引起当时辩论的一个原因。”②也就是说，冯友兰在晚年仍然坚持哲学命

题有抽象意义，但不再主张哲学命题有具体意义，只承认哲学命题有具体应用。照这个说法，文本的

意义就是普遍的、一般的意义，而文本在实践中的应用才是具体的、特殊的。这也是１９５７年讨论中

一些人的意见③。其实，如果作者原意属于具体意义，则不能完全排斥具体意义。
“其基本的主张，我现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除了以上讲的三点不妥外，“抽象继承”的基本主

张，冯友兰还是坚持的，认为思想文化的一般性，是继承的对象，继承的不是具体的东西。“无论是继

承什么，总得分别那个东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你只能把它的一般性继承下来，至于其特殊性是不必

继承也不可能继承的。比如杜甫的诗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两句诗我们都认为有人民性，应该继承，但是所要继承的就是为老百姓说话的这个人民性。杜甫

写这两句诗是根据他从长安到奉先县路中所见的情况。你可以继承杜甫的诗的人民性，你不需要也

不可能继承杜甫的走路，你不需要从西安往奉先县走一趟。”④他还说：“原来讲继承的人都是抽象继

承，比如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与中国

的实际相结合，这个继承就是抽象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讲的话，主要是根据英国、法国、德国的实际

讲的，列宁、斯大林讲的话主要是根据俄国的实际讲的。实际就不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

普遍原则都是从实际中抽象来的，所以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那样愚笨的人，主张把别的国家

的实际也继承下来，那显然是不可能的。”⑤

关于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１９５７年座谈会上张岱年先生提供了专文《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参加讨论。张岱年指出，哲学遗产的继承性包含伦理思想的继承性问题。他提问道：“在那些不同时

代的，或不同阶级的，彼此不同的道德观念之间，除了相互对抗相互冲突的关系之外，是否也还有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呢？”很明显，这个提问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肯定的回答。他指出，不同时

代不同阶级的不同道德不仅有其共同的根源，也有共同的方面，“这些共同方面似乎不仅是‘形式上

的’，其实是‘内容中的’，乃是内容里的不同因素。在人类历史中，有一些道德观念或道德标准是在

很长的时期中，对于不同的阶级，起过或者还在起着作用的。它似乎是各阶级所需要的，虽然是用来

达到不同的目的。对于同一道德概念，各阶级对之有不同的了解，但在这不同的了解之中，也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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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共同的成分。惟其如此，所以，古今或新旧道德之间，有其一定的继承关系。”①张岱年的观点是正

确的、合理的。“文革”后，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中，特别提及如何分析哲学命题的普

遍意义与特殊意义。他指出：“哲学命题大都是普遍命题，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某一客观

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当一个思想家提出一个命题的时候，他是根据某些特殊事例而提出的，这个

命题是某些特殊事例的总结，是这些特殊事例的概括，这就是它的特殊意义。”“但是这些由一定的特

殊事例总结出来的规律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意义。”②这应当可以看作对冯友兰两重意义说的一种补

充。张岱年也特别提到对于抽象继承法的剖析，他说：“现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冯先生所提

出的见解确有错误，但其错误不在于他主张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而在于把这种区

分看做继承的主要方法，没有把区分精华和糟粕看做批判继承的主要方法。”③张岱年主张哲学命题

一般都有两种意义，抽象意义固然可以继承，其具体意义有时也未尝不可以继承，所以继承古代哲学

遗产，不限于继承古代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同时，并不是所有命题的抽象意义都可以继承，有些哲

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也是不可以继承的。由于张岱年赞成哲学命题的两种意义的分析，他还找出恩格

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理论的“抽象的意义”一段话，来支持抽象意义的提法④。不过我们认为，

继承的对象主要还是理论或命题的一般形式和普遍内容，虽然并不是所有命题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

承。不过，思想文化的继承不限于这里所说的命题的一般形式及其含有的普遍内容，亦可指思想方

法或世界观、价值观的内容。如恩格斯所说，像对民族精神有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要批判地

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内容⑤。
由此可见，“抽象继承”不仅仅如冯友兰所说只是体现在对命题的一般形式的继承，还应该包含

着对精神实质的提炼或抽象，从而加以继承。对传统文化，我们常常需要把一个领域的具体文化现

象背后的精神提炼出来，那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可能是过时了的，但其精神是可以继承的。正如黑格

尔所说，辩证法理解的否定是对特殊内容或具体的活动规范的否定，而保留其中的普遍本质。贺麟

在１９５７年的讨论中提出：“什么 东 西 可 以 继 承？我 觉 得 继 承 的 一 定 是 本 质 的 东 西。……一 般 的 东

西，如果是指最本质的精神实质而言，我认为是可以继承的。”⑥早在１９２３年梁启超就提出，《论语》的

内容“其中一部分对当时阶级组织之社会立言，或不尽适用于今日之用，然其根本精神，固自有俟诸

百世而不惑者”⑦，所表达的也是这个道理。对于精神要义的提炼不像对命题一般意义的继承那么直

接，要求更为深刻的理论把握和文化透视能力，是创造性的诠释，也是创造性的继承。

五、关于“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

这里我们简要论及冯友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关注以“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研究孔子思想

的意义，我们把这一关注看作抽象继承论的后续延伸，故放在这里一并叙述分析。

１９６０年代初，冯友兰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时，在分析孔子思想的部分，提出孔子“仁”的

思想采取了“超阶级的”“普遍性形式”。这可以看作他在１９５７年提出“抽象继承论”后，又一次寻求

肯定中国文化可以继承的理论努力。正像１９５７年一样，他的观点再次受到了很多批判，而他也作了

很多辩难。

１９６０年冯友兰《论孔子》一文，没有作理论上的深入讨论；１９６１年的《再论孔子》就提出了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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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问题；《三论孔子》重 复 并 细 化 了 这 个 方 面 的 讨 论：“孔 子 所 说 的‘爱 人’，‘己 所 不 欲，勿 施 于

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话是不可以专照字面了解的。必须注意这些话的具体内

容。从这些话的字面意义上看，他的这些话似乎是超阶级的；就其内容看，这些话的阶级性是很明显

的。可是，也必须承认，孔子所说的这些话，是以普遍性的形式提出来的。这种形式是不是也有它的

一定的历史意义呢？我认为这是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一点。”①这 是 指 马 克

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话，“普遍性形式”这一概念也是出自这一段话：

　　然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

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

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
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

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

家，主要是１８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

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

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

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 的 思 想 以 普 遍 性 的 形 式，把 它 们 描 绘 成 唯 一 合 乎 理 性

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

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 俨 然 以 社 会 全 体 群 众 的 姿 态 反 对 唯 一 的 统 治 阶 级。
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

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②

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意而言，是强调历史上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统

治阶级的思想，所以不能脱离了统治阶级去看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统治阶级总是为自己造出

一种幻想，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独立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突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

思想的阶级性的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越来

越抽象、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这是由于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

益，把自己的思想赋予普遍性形式，表达为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显然认为要透过现象

看本质，要看到这些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其实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什么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

呢？显然应当是指那些诉诸一般形式的陈述（如“爱人”），而非诉诸具体意义的陈述（如“爱本阶级的

人”），借以用普遍性的形式把它的利益描绘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在冯友兰看来，具有普遍性形

式的思想，就是在理论上采用普遍性形式宣称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的思想。虽然统治阶级这样做的

时候有可能是虚伪的，但也有不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这样做的哲学家。对这类理论命题，诉诸具体意

义的陈述就不容易继承，诉诸一般形式的陈述就可以继承。因为只有具有普遍性形式的陈述才有可

能被抽象继承。如果具体地表达了阶级的属性，就限制了继承的可能性。
冯友兰说：“孔子所说的‘爱人’，就其普遍性的形式说是超阶级的爱。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

爱是没有的。但是超阶级的爱的言论是有的。这是两回事，不可混同。”③冯友兰通过把“爱人”的仁

学确定为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以便把孔子的仁的思想与具体的阶级属性分开，使之成为可以继

承的资源。马克思的论述，承认思想史上有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言论，但马克思并没有说凡是具

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就可以继承，而是强调要看清这些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背后的阶级基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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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的论述其实并不能真正助益于冯友兰的继承思想①。毋宁说，冯友兰觉得马克思的“普遍性

形式的思想”有助于他关于哲学命题有抽象意义、一般意义的主张。

冯友兰提出用普遍性形式来解说孔子仁学后，遭到不少批判，但他并未屈服，他说：“《中国哲学

史新编》（１９６２年版）第一册出版后，承各方面的同志提了不少的意见。其中对于第四章第四节‘孔

子关于“仁”的思想’的意见比较多，特别是关于所谓‘具有普遍性形式’这一点。我在这一方面也提

出了一些补充的论证（见拙作《关于孔子讨论中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８日《文汇

报》）。我也发现我有些提法不很准确，准备在将来对全书进行修改的时候，加以改正。但是我还没

有发现我的主要论点有改正的必要。”②可见冯友兰对于他遭到的批评，总是据理力争，而不轻言放

弃。他坚持：“我认为孔子讲仁的意义，是首先发现别人是‘人’；用‘人意’去对待人；这就叫做‘仁’。

这可能只是在作为自然人的意义上，把别人看成 跟 自 己 一 样。可 是 这 个 就 不 是 简 单 的 事。”接 着 又

说：“孔子本人和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在实际行为中，不可能认为任何别人都与自己处于平等的地

位，也不可能平等地爱一切人，但是孔子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以普遍性形式提出来的。他所讲的仁

是一种具有普 遍 性 形 式 的 思 想。在 春 秋 末 期，地 主 阶 级 的 代 言 人 提 出 这 样 的 思 想，有 其 进 步 的

意义。”③

冯友兰在《教学与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４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应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中对孔

子思想的分析引起的不同意见，集中在他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论述。有关这段论述，冯友

兰写了好几篇文章加以讨论，其中很多细节与本 文 的 关 注 没 有 直 接 关 联，就 不 加 引 用 了。他 谈 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经典著作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部书

（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５３页至５５页中，他们提出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发生和

发展的规律及其阶级根源，由此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史观。这是我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这几页的了解。我根据这种了解，在这种了解的指导之下，对于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作分析和估

价。我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几页中的话，作为我的理论根据。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以后

对于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分析，也是在这种了解的影响之下作出来的。我觉得这种了解很能解决问

题。”④１９６２年吴晗提出了“封建时代的道德也是可以继承”的观点，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一致，引起

了一场关于道德继承的讨论。从时间上看，吴晗提出的这种观点很有可能是受到冯友兰的影响。

关于哲学的阶级性与普遍性问题，张岱年后来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另一段话：“随着分工

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

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⑤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肯定有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共同利益

既存在于观念形态中，也存在于现实关系中。而共同利益反映为观念中的“普遍的东西”，就是哲学

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此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可以说常常就是共同利益的表达。故而张岱

年说：“许多思想家都重视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利

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的共同利益。”⑥这种重视就表达为观念中的“普遍的东西”。可惜冯友

兰没有注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段话，用共同利益说去支持“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亦即“有普

遍意义的思想”，否则，他的提法在面对阶级利益分析方法时会更有抵御的力量。而且，在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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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占主流地位的年代，很少有人从古人观察和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智慧”的角度去肯定文化继承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智慧”已经几乎被“阶级利益”所覆盖了①。在我们看来，哲学命题如果表

达了阶级利益，那也一定体现在理论命题形式即其一般意义本身中，离开理论命题的形式另外挖掘

的阶级利益，都不是命题的具体意义。在我国思想文化界，阶级斗争分析法带来的迷惑必须在理论

上加以清理，才能完全确立文化继承的合理性。

六、诠释学的文本理论与创造性继承

冯友兰所引起的关于哲学遗产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的讨论，尤其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我们

可以在西方哲学的诠释学发展中看到相关的论述，并帮助我们更深入、更广泛地理解这一讨论所关

联的哲学意义。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诠释学史上有关“文本”的讨论。

１．诠释

根据现有的研究，诠释学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文本探究的诠释学，一种是文本应用的诠释

学。文本探究型诠释学以研究文本的原始意义为根本任务。这种诠释学认为，由于时间的距离和语

言的差别，既往文本的意义对我们而言变得陌生，因此我们需要把陌生文本的语言转换成我们现在

的语言，把陌生的意义转换成我们所熟悉的意义，语文学的诠释学即是此类诠释学的主要模式，意在

重构作品的意义和作者原初的意义②。而文本应用型诠释学旨在把经典文献中已知的意义应用于我

们要解决的问题，应用于具体现实问题。在这里，经典的意义是明确的，无需重加探究，我们的任务

只是把经典的意义应用于现实问题。应用的方法原则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即在一般与个别发生冲

突时调和一般与个别，或是放宽一般意义以包括个别，或是通过阐释使个别意义纳入一般。这个讲

法与冯友兰区别一般意义和具体意义近似，在冯友兰看来阶级分析就是无视一般，只讲个别。上面

所说的这两种类型的诠释学，有德国学者称之为独断型诠释学和探究型诠释学，我们则略为改变，名
之为文本应用型诠释学和文本探究型诠释学③。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所讲的文化继承问题，就是文

本应用型诠释学的问题，而不是文本探究型诠释学的问题。明确这个基本分别是很重要的。
在欧洲历史上，诠释学的早期形态是圣经学，１８世纪出现的语文学则试图从语文学和文献学角

度对古典文本进行分析和解释。１９世纪施莱尔马赫试图把以往的诠释学综合为“普遍的诠释学”，
“以便把诠释学领域加以扩大，包容所有流传下来的文本和精神产品，而不只是那些经过特别选择的

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著作。由于这种范围的扩大，诠释学失去它原来强调的理解文本就是阐明

和传达神圣真理的使命，而代替这种传达真理使命的是，文本被认为是作者的思想、生活和历史的表

现，而理解和解释只不过是重新体验和再次认识文本中所自产生的意识、生活和历史”。因此普遍诠

释学的任务不是像圣经学那样使我们去接近上帝的神圣真理，而是发展一种“避免误解的技艺学”，
包括语法的解释技术和心理的解释技术，一种有助于我们避免误解文本、他人的讲话、历史的事件的

方法。实际上中国古来经学与文献学的方法也是如此，属于这种“普遍的诠释学”。
按照１９世纪普遍诠释学早期代表阿斯特的看法，解释有三要素，即文字、意义、精神。他认为对

古代文本和文字的研究，既要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和生命，又要理解作品的特殊精神和思想，因此对

古代文本的理解就有两个层次：普遍和特殊。“文字的解释就是对个别的语词和内容的解释，意义的

诠释就是对它所在段落关系里的意味性的解释，精神的解释就是对 它 与 整 体 观 念 的 更 高 关 系 的 解

释。”④这里也涉及到文本理解中普遍与特殊的不同层次，“解释”关注语词的字面解释，而“诠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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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的整体意义，这显然就是两个层次的东西。
而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的对象独立于理解者，我们应当把理解对象置于它们赖以形成的历史语

境中。我们要理解的东西不是作品的真理内容，而是作者个人的个别生命。于是他认为，文本的意

义就是作者的意向或思想，而理解和解释就是重新表述或重构作者的意向或思想。只有我们重构了

作者的心理状态，我们就算诠释了作者的文本。所谓重构作者的心理状态，就是努力从思想上、心理

上、时间上设身处地地体验作者的原意①。可见，施莱尔马赫重视的不是普遍的、一般的真理内容，不
是寻找一种广大读者共通共感或可分享的内容，而是作者生命的独特的具体表现。他的诠释学即是

文本探究型诠释学的代表。从这个角度看，冯友兰所说的孔子“学”的 具 体 意 义 应 即 属 于 作 者 的 意

旨，从而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方法可谓重视文本的具体意义的方法。
按照更早的斯宾诺莎的看法，“作品可能意指的东西远比作者所想的更多”，而解释就是把作品

所包含的那些东西展开来。与之相反，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只是对作者意图的重构，并不涉及作品

的真理内容。理解不是对于一个共同关心的主题达到可分享的理解，而只是作者具体的意图和动机

的重构②。作品的真理内容即作品的一般意义，作者意图则属于具体意义。这与冯友兰提出的抽象

意义或一般意义与具体意义的区分是相通的，可见作品意义和作者意图的区别其实是诠释学的基本

问题。换成冯友兰的语言，也可以说作品的一般意义与具体意义的区分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
最后来看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他反对把理解限定为重构作者心理，认为如果我们了解了话

语与书写文字的差别，那么话语一旦变成了文字，它所包含的作者思想就已不是原先的思想。

　　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

放。像作者的意见或原来读者的理解这样的规范观念实际只代表一种空位，而这种空位需不断

地由具体理解场合填补。
这使我面临一个抉择，就是“在心理上重构过去的思想”，还是“把过去的思想融合在我们自

己的思想中”？……我决定反对施莱尔马赫而赞成黑格尔。③

就是说，作者的原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这是开放给理解者的。作者的原

意即具体意义，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就是文字表达的内容真理，是一般的普遍的意义。所以应当被

理解的东西不是作者的具体意指，而是普遍的、一般的真理。“在心理上重构过去的思想”，是文本探

究型诠释学，而“把过去的思想融合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中，则是文本应用型诠释学。我们今天所主

张的文化继承实践，强调的也正是这种“过去和现在的综合”的古为今用的精神。

２．理解

伽达默尔主张，理解的对象和目的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阐明和揭示真理的思想，真理的思想不

是作品的具体意义，而是作品的普遍意义，这才是真理。正如老师向学生讲授欧几里德几何学时，他
决不只是重构或复制欧几里德的意图，而是阐明具有真理性的几何学原理。另外，要真正阐明过去

的真理或历史的真理，绝不是单纯重复或复制过去的东西或历史的东西，过去的东西或历史的东西

之所以对我们来说是真理，绝不是因为他在过去是真理，而今天不是真理，因此真正的真理性的东西

永远是过去和现在的综合。他所说的过去的真理或历史的真理，就是指过去的文本所包含的真理内

容。正是在这里，伽达默尔返回到黑格尔。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里说命运虽然把那些古代的艺

术作品给予了我们，而没有把那些作品的周围世界、它们现实的春天和夏天给予我们，但艺术女神却

“以一种更高的方式把所有这些东西聚集到具有自我意识的眼神和呈递的神情的光芒之中”。伽达

默尔说，黑格尔在这里超出了理解问题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所具有的 整 个 范 围，他“以 一 种 更 高 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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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自身中把握了艺术的真理，因为黑格尔在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中看到了真理性①。也就是说黑格

尔是从普遍性真理的层面而不是具体历史性去把握这个问题。

从以上的诠释学发展历史可知，１８世纪以来，诠释学对待文本问题围绕“何为理解”有两种基本

路向和形态，一种是强调作者意图的具体历史性的理解路向，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一种是重视文本

的真理内容，重视文本的一般意义的理解路向，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用伽达默尔在上面所举的黑格

尔的话为例，他所说的“以一种更高的方式”，即摆脱了具体而上升到普遍一般的方式。黑格尔所说

“那些作品的周围世界、它们现实的春天和夏天”，就是指作品的具体历史性，而他所说的“艺术的真

理”，则是普遍一般性，黑格尔显然认为把握艺术真理的普遍性更加重要。施莱尔马赫所代表的即是

我们所谓文本探究型的诠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路向，亦即是所谓文本应用型诠释学的路向。
施莱尔马赫朝向具体，伽达默尔朝向普遍和一般。贺麟在１９５７年座谈会上也提出过文本的超时代

的普遍性问题：“关于哲学遗产的承继问题……马克思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谈到希腊文艺

的社会背景时曾说：‘困难还不在于理解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困难是，它

们何以仍能给予我们以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这个问

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有一定阶级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和时代的产物的哲学或艺术，何以有其普遍性，

可以为别的时代、别的社会、别的阶级服务。”②马克思说的“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就是黑格

尔说的“那些作品的周围世界、它们现实的春天和夏天”，是指作品或文本的社会历史的具体性；而马

克思所说的“艺术满足”、“规范”与“模本”，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作品的普遍性艺术真理。可见马克思

自己也遇到了如何肯定文化的超越时代的普遍性价值的问题，并感到超越的困难。我们认为，古人

对真善美的把握，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只要是把握了其中的普遍性真理及其表

现形式，就会散发其超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只是，这种真理的本然光芒有时会被特定的历

史境况所遮蔽，也会由于人的眼神执著在具体性上而看不到它。
古典诠释学致力于追求一种客观的解释，把解释的标准视为作者意图的复制，其解释是唯一性

的和绝对性的。而在哲学诠释学看来，不必追求这样一种文本意义的狭隘的客观性，“因为这样一种

客观性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③。哲学诠释学特别强调前理解或前见在解释

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前理解对解释的创造性，认为解释开始于前理解，前理解可以被更合适的理

解所代替，这种不断替代的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活动④。

伽达默尔写到，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按照他的看法，任
何传承物在每一新的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和具有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重新加以解释。

传承物始终是通过不断更新的意义表现自己，这种意义就是对新问题的新回答，而新问题之所以产

生，是因为在历史的过程中新的视阈融合形成，而我们的解释从属于这一视阈融合⑤。所谓视界融合

是指，文本是从它的问题视阈出发讲话，我们也同样是从我们的视阈出发理解，通过诠释学经验，文

本和我们的诠释被相互联系起来。视阈融合产生了一个原作者所处问题视阈与解释者问题视阈的

融合，通过这种视阈融合，文本和我们的诠释得到某种共同的视阈⑥，这也就是过去和现在的综合。
伽达默尔提出“传承物”的概念，明确地显示出哲学诠释学与“传承”问题的内在关联。

施莱尔马赫曾力图把真理内容与作者意图分开，只关注作者意图，“这使得诠释学传统本来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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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真理内容的理解消失不见，更何况原有的应用功能也不见了”①。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诠释学

自古就担负将文本的意义和真理运用于当下的具体境况的任务，而这些在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中都消

失不见了。也就是说，只注重具体意义的方法使得文本应用与实践的能力消失不见了。
哲学诠释学强调应用实践，其中又特别重视“创造”的观念，强调理解不是复制和还原为具体，而

是就文本的普遍意义发生创造性的行为和创造性的诠释。伽达默尔所代表的哲学诠释学强调一切

理解都包含应用，这鲜明地表现了诠释学的实践能力②。伽达默尔对创造性的突出强调则表示创造

性应当是诠释的本质，这种创造性要体现在应用之中③。所以，用哲学诠释学的眼光来看文化继承问

题，不仅必然强调传承物的普遍意义，还必定强调“创造性地继承”。

３．文本

在历史上，传统的诠释学主张文本只能有一种真正的意义，哲学诠释学则接受一个文本根据不

同理解可有不同意义，从文本意义的一元论转而为多元论，于是本来只对一种意义开放的诠释学变

成了向多元意义开放的诠释学④。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

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⑤文本

的意义超越文本的作者，这就意味着，在重要性上，文本的一般意义要超过作者的具体意图。
近似于历史上的斯宾诺莎，与伽达默尔同时代的利科提出，诠释学的核心问题是语义问题，认为

词和语句都有双重或多种意义（如冯友兰所说“命题即是语句”），在表达语义的结构中，直接的、最初

的文字意义附加地指称某种间接的、引申的、比喻的意义⑥。这显然认定，语句的意义除了最初的、字
面的直接意义，还有间接的、引申的意义，所以文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利科对文本的定义是“文本

就是由书写而固定的语言”。他认为文本完全不同于口头言语，在口头言语中，说话者的意向与说出

的话的意义常常是重叠的，而在书面语言或文本中，说话者的当下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文本和它的

意义，文本成了独立存在的东西，“文本表明的东西不再与作者意谓的东西一致”。一旦摆脱了说话

者的当下性，文本可以超出由说话者这种语境所附着的种种历史的社会的限定。说话者不在了，重

点就落在了文本及它所说的东西上，而不是作者要说的东西上了⑦。这也是主张理解要超出作者的

意谓，而进入文本自身超越作者限定的层面。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具体观念见诸文字，即
获得了一般的形式，便已经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普遍形式和共相，而超越了作者的具体意旨。既然

人的理解完全超越了具体意义，如伽达默尔所说，文本的意义超越了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意图是单一

的，但文本的意义随着不同的理解呈现多元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时代的前理解对文本的意义加以

创造性诠释，以满足实践的应用，这就是创造性诠 释。即 使 是 反 对 伽 达 默 尔 的 贝 蒂，也 认 为 存 在 着

“重新创造”的解释类型，以使作者可能的意向或含糊的东西，得到完全的呈现。解释者致力于把一

种意义语境转换成另一种意义语境，并在此意义上重新创造该作品⑧。
当然，文本的具体意义与作者意图并不相等同。具体意义包含各种具体性，包含着作者意图，二

者是同一层次的具体性，但作者意图只是具体意义的例子而不是全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还不是

把作者意图归入具体意义，而毋宁是，哲学诠释学肯定文本的一般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分别，并重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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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一般意义，从而为冯友兰的哲学方法提供了一种支持①。
我们并无意于涉入文学领域文本与作者的复杂讨论②，只是想表明，诠释学对文本的不同看法，

有助于我们对文化继承问题的理论分析。１９５０年代流行的对传统文化的阶级分析法是一种意识形

态的、粗暴的、简单的方法，只是强调作者意图的历史具体性的一种特殊形态；冯友兰针对文化继承

所提出的命题则具有一般和具体两种意义，在哲学上自有其价值，而只有扩展到哲学诠释学的视野，
才能更广泛、更深入地理解冯友兰提出文本的两重意义和重视传承物普遍、抽象意义的立场。这也

使我们发现了诠释学应用于当代文化解释的一个重要领域。
很明显，普遍诠释学的方法适用于历史的史料解读，如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的学习都需要以

普遍诠释学作为基本的理解、阅读的方法，以掌握作品的原意、作者的意图，这是重要的史学学科方

法。而哲学诠释学适用于对文化传承实践的理解，它所要阐释的，不是一个或一段文本的原始意义，
而是一个或一段文本是如何在历史上不断传承、解释、运用的（这种传承、解释、运用是在保持其文字

形式的同一性的条件下发生的），它的关注点与思想史史料的细读和把握不是一回事情，所以伽达默

尔明确声言哲学诠释学不是提供具体的理解方法。对我们而言，哲学诠释学面对的是作为文化资源

的文本的传承、诠释、活用，对于文本必定是张大其一般性，并加以创造性继承和转化，以合于应用实

践的需要。历史也是如此，最明显者如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诠释，顾炎武提出这一命题，其具

体本意是有关“学统”、“道统”的兴亡，人人都有责任；但后人运用此命题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之理解为

“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以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建设。所以，思想史探究面对的文本解读，既需要普遍

诠释学以避免误解，确定其具体意义，也需要哲学诠释学以理解其一般意义在历史上发生的变化与

作用。而对于文化继承与传承问题，则不需要以普遍诠释学去执著于文本的具体意义，而可以完全

集中在哲学诠释学对文本普遍意义的创造性诠释和应用上。哲学诠释学的努力显示出一个真理，那
就是，“创造性的继承”与“创造性的诠释”在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占有核心的重要性。这对于我们今天

理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当有参考的价值。
总之，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化的发

展中使文化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文化的传承创新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文化发展

的连续性，继续倡导继承、弘扬中华文化。二、重视对古代文化进行辩证的分析和选择，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三、重视典籍文本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古为今用，接陈出新。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

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而需要不断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停留在文本的训

诂层次，而应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开放，把文本的思想和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

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

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

会文化的需求。
通过冯友兰的个案，回顾以冯友兰为中心的关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的思想讨论，结合哲学诠释

学的视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从“批判的继承”转变为“创造的继

承”，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诠释与应用实践”，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

中国文化在保持认同的同时不断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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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并非与诠释学所说的作者意图分析完全一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并不是专就作者的声言和意图而

言，更要求考察其声言背后客观上代表什么阶级。自然，如果作者明确声言其阶级性，这属于具体意义，也就谈不上一般意义。而马

克思似更强调关注那些并未明确声言其阶级性的文本，并力求去揭示其阶级性。然而，如何保证这种 揭 示 是 正 确 的 而 不 是 强 加 的，

始终是一个考验。

参见张隆溪：《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７１页。


